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度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研習會
綜合座談及問卷調查建議事項彙整表

	編號
	提問及建議事項
	相關法令(解釋) 
	本署回應意見

	綜合座談1
	學校同仁因公務帶團比賽，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支付團隊旅費(部分為行政機關補助款)，刷卡所得之回饋金需否按比例繳回公庫？

	一、法務部廉政署102年7月4日廉預字第10205014900號函：
(一)機關專責採購或經常辦理採購事項之人員如長年以個人信用卡或會員卡購物或支付各項費用，因非其個人購物，而是為機關購物或支付費用，所得紅利點數(或回饋金)自應歸機關所有，不能獨得。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為簡化經費支付程序，曾明定機關辦理採購及機關同仁因公務需要(例如員工出差費)，以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之處理原則。如公務員辦理因公出差旅費用等核銷，依其意旨，自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理支付，並無涉有取得不正利益或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情事。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2月12日「研商重新檢修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處理原則等事宜」會議決議： 
(一)各機關採購仍應集中由採購單位負責辦理，由機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府採購卡支付。對於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而經常辦理採購事項者，應以政府採購卡支付相關款項。
(二)以員工為給付對象之個人出差旅費、健康檢查費、子女教育補助費、進修訓練補助費、報名費等，與辦理員工自強活動、特別費、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理支付。
(三)其他支出事項，原則上仍依一般付款程序辦理，惟機關同仁因公務需要以零用金支付之零星支出，在不增加政府支出及不違反政府採購法與機關採購規定下，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理支付；餘各機關因公務需要仍有使用個人信用卡支付時，由機關本權責卓處。
	所詢案例非可一概而論，刷卡人員如為專責採購或經常辦理採購之人員，刷卡所得回饋金應按比例繳回公庫；如非專責採購或經常辦理採購之人員，而以員工(學校教職員)個人為給付對象之因公出差旅費用等核銷，刷卡所得回饋金無須繳回；其餘事項，由學校本權責卓處。


	綜合座談2
	二、據聞嘉義縣政府政風處有公務員因以國民旅遊卡購買預購型商品，構成詐欺罪被移送之案例，類此情形兼辦政風同仁要如何協助把關？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2月24日總處培字第1060038638號書函檢送「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A」(106年3月修訂版，上載於該總處網站及國民旅遊卡網站最新消息項下)：
Q04.04：預購休假期間或與休假期間相連假日之連續期間之交通票券或旅遊套裝行程等預購型交易，其刷卡日期與實際消費日期不同，特約商店將使用網際網路服務為持卡人鍵入收單機構代號……等資料至「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中，經檢核系統比對特約商店鍵入之資料如符合一定條件，該筆預購型交易，得依休假改進措施規定，按其行業別核實併入觀光旅遊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範圍，請於消費時提醒特約商店上開事項。
Q05.02：在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購買油票、提貨券、禮券、住宿券、旅遊券、空白機票、火車月票、捷運儲值票、悠遊卡、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卡(e-Tag)、餐券及金飾與珠寶等具儲值性質，屬無法確定實際使用日期之消費，與國民旅遊卡政策目標不符，不得列入休假補助費核銷範圍。換言之，購買得於一段期間內任意擇期使用之票券(如旅遊展所售之住宿券、餐券、旅遊券)，即不得列入休假補助範圍。

	一、所提嘉義縣政府政風處案例，公告於該處網站/檔案下載/嘉義縣政府「廉政固本，服務到嘉」專案宣導教材/常見經費核銷弊端態樣/項下，事實略以：「甲等38人於任職期間，明知實際上並未於休假時間經由旅行社安排出遊，而係虛偽購買套裝或自由行等旅遊行程之預購型交易，刷卡簽帳消費，並向旅行社領取扣除手續費後退還之其餘刷卡金額」，此種情形涉及詐欺罪嫌。
二、如係一般預購型交易，於休假期間或與休假期間相連假日之連續期間以國民旅遊卡在特約商店刷卡消費，經檢核系統比對特約商店鍵入之資料符合，仍得申請補助。
三、如係一般儲值性商品，因屬無法確定實際使用日期之消費，則不得列入休假補助費核銷範圍。
四、請加強相關法令宣導及內控機制，避免違失情事發生。


	綜合座談3
	有關廉政倫理規範所稱之「市價」，如受贈人與兼辦政風同仁認定不同時，如何處理？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第4條第(3)款：「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學校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第5條：公教人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1)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前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單位；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單位處理。
(2)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單位。

	一、由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可知，政風(兼辦政風)單位係被動受告知受贈財物情事，受理登錄。
二、如受贈人對市價表示疑義，請政風(兼辦政風)同仁協助訪詢市價，應以受贈人受贈當時所在地區之一般交易交格為準。


	兼辦政風問卷調查1
	感謝政風室和協辦單位用心規劃，研習時間安排非常緊湊，令人意猶未竟，建議辦理二天一夜的研習課程，深入並強化對兼辦政風業務的了解和系統操作實務。
	
	本建議案需有相關經費配合，未來會朝二天一夜的課程規劃辦理，以深入強化同仁兼辦政風業務相關知能。

	財申研習問卷調查1
	希望明年可以提早在9月初或申請授權以前辦理，另外授權可否一次授權數年，不要年年授權。

	
	107年規劃於9月初或申請授權以前辦理。


	財申研習問卷調查2
	如有經費，也可安排台鐵接駁車。
	
	本次承辦團隊僅在高鐵台中站設有接駁學員專車，主要因為台鐵台中站處於施工狀態，並無適當空間足夠接駁；日後如果相關條件許可，會提供適當接駁專車。

	財申研習問卷調查3
	建議除法令或申報方式有重大變動外，每年僅針對新任人員辦理講習，以節省人力物力。
	
	本研習會屬於服務性質，歡迎需要申報財產之同仁均踴躍參加，熟悉申報作業，避免錯誤或疏漏，減少裁罰事件。


	財申研習問卷調查
4
	講習內容豐富，可惜時間太短，只能挑重點陳述，希望研習時間可以長一點，讓講師可以有較充分的時間說明清楚。
	
	未來仍將考量多數同仁需求，適時調整研習時間。

	[bookmark: _GoBack]財申研習問卷5
	希望對新手給予協助，在上任時即能提醒(三個月內要申報)，因參加研習時已過了兩個月。
	
	請各校兼辦政風業務同仁加強宣導，並協助新任同仁依規定期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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